












3. 未明确纳入学校APP统一建设的移动端功能 。

4. 未明确纳入学校门户平台统一建设的内置有信息发

布、 日程管理（含课表）、 工作流审批、 短信推送等功能 。

5. 与学校发布的数据标准存在冲突 。

6. 功能设计与现有系统有较大重叠且无合理理由 。

7. 无明确功能需求或者功能需求较为凌乱 。

8. 不符合学校信息化建设规范的其他情形 。

笫十三条项目评议 。 涉及师生广泛使用的信息化项目，

在调研选型时应进行用户评议 。 由信息化中心组织邀请符合

条件的厂商展示产品， 征集师生代表对厂商产品进行评议 。

笫十四条专家论证 。 预算经费高于30万或具有重要应

用价值的信息化项目， 其方案需通过专家委员会论证 。 由信

息化中心组织不少于5名专家对方案的技术可行性、 科学性

和先进性进行论证 。 项目责任单位根据论证报告对方案进行

修订， 必要时可进行二次论证 。

笫十五条审批立项 。 信息化项目的建设方案经必要的

审查、 评议和论证后， 由信息化中心提交工作小组审定 。 工

作小组对项目的数据产生和使用、 用户隐私保护、 流程和机

制优化等内容进行审查， 确认后报学校审批 。 通过审批的项

目纳入学校信息化预算统一管理。

笫十六条实施团队 。 项目责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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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更新系统中的内容和数据， 确保系统稳定运行。

笫二十三条各单位管理本单位网络、 系统和各类信息

化设施， 按以下要求开展具体工作：

1. 不得私自改动校园网现有的线路和设备，不得利用校

园网开展高流耗的测试或实验；

2. 及时向信息化中心提交各系统、平台的数据库和相关

文档，打通数据传输通道；不得自行向其他系统提供数据或

业务接口；需要使用其他单位数据时， 应向信息化中心提交

申请， 经工作小组审批后开通相关数据的查询使用权限。 数

据共享实施细则另行制定；

3. 因业务需要向师生颁发各类账号、 证卡，原则上应纳

入学校身份认证平台和
“

一卡通
”

统一管理。 因客观条件限

制无法统一管理的，需向学校提出申请，经审批备案后执行；

4. 服务器、存储等网络设备，原则上由信息化中心统筹

建设、 共享使用， 各单位和个人有使用需求时可向学校提出

申请， 经审批后划拨使用， 未经审批不得自行购置。

笫二十四条学校对各二级单位的信息化工作进行考核，

并纳入年度考核体系。

第五章信息技术队伍

笫二十五条信息技术队伍包括信息化中心工作人员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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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二级单位技术联络员等。学校坚持
“

合理配置、充分利用、

有效开发、 相对稳定
”

的原则， 科学合理的引进、 培养和使

用信息技术队伍。

笫二十六条建立信息化业务培训制度， 并纳入学校专

业技术人员培训体系。 积极鼓励和支持信息技术人员参加学

术交流活动， 更新拓展知识结构， 提高信息技术水平。

笫二十七条各二级单位要建立和完善信息技术人员的

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， 为兼职承担信息化工作的人员计算工

作量。

第六章附则

笫二十八条本办法由信息化中心负贵解释， 自公布之

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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